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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财经学院 2016 届毕业设计（论文） 

答辩工作的通知 

 

各部门： 

毕业设计（论文）是教学过程中最后一个重要的实践性教学

环节，答辩是对毕业设计（论文）进行全面检查和考核的必不可

少的环节。为充分做好毕业设计（论文）答辩工作，结合学院工

作实际，现对 2016 届毕业设计（论文）答辩工作布置如下: 

一、毕业设计（论文）领导小组 

组  长：柏景岚 

副组长：蒋宏成 

组  员：马  晶  蒋红华  吴启高  成康康  赵  爽 

秘  书：王晨霞 

二、毕业设计（论文）答辩委员会 

主  任：柏景岚 

副主任：蒋宏成 

成  员：马  晶  郑爱翔  蒋红华  李肖夫  赵  爽 

秘  书：王晨霞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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答辩委员会职责： 

1．负责审定毕业设计（论文）的科学性、合理性。 

2．负责审定毕业设计（论文）的最终成绩。 

3．负责处理毕业设计（论文）过程中出现的各类师资纠纷。 

三、毕业设计（论文）答辩小组 

经系部推荐，分院研究决定 2016届毕业设计（论文）答辩设

置答辩小组，每小组的第一人为答辩小组组长（带*号）： 

公开答辩时间：2016 年 4 月 23 日上午 8:30 开始 

公开答辩地点：J4-102 

答辩小组如下： 

第一组：柏景岚*、戴沂男（太湖校区 J2-409-2教室） 

第二组：蒋宏成*、印建兵（太湖校区 J2-411 教室） 

第三组：马  晶*、陈敏玉（太湖校区 J2-401-1教室） 

第四组：俞红梅*、张  玲（太湖校区 J2-406-1教室） 

第五组：蒋红华*、王晨霞（太湖校区 J2-407 教室） 

第六组：成康康*、谢国萍（太湖校区 J2-405 教室） 

第七组：华雅琴*、李肖夫（太湖校区 J2-402 教室） 

第八组：李梅泉*、黄  蓉（太湖校区 J2-404 教室） 

第九组：余臻蔚*、侍冰冰（太湖校区 J2-408 教室） 

第十组：吴启高*、何新科（太湖校区 J2-403 教室） 

 

 



 

四、答辩时间  

1．小组答辩：4月 23 日、4 月 24 日两天。 

2．小组答辩因故不能按期完成的，由答辩小组组长安排于 4

月 26 日前完成，具体方案报办公室备案,并经主管领导审批。 

五、毕业设计（论文）答辩资格审查 

根据《无锡职业技术学院学生学籍管理规定》、《无锡职业技

术学院毕业设计（论文）工作条例（试行）》等规定，请学生办、

财会系于 4月 22日前完成各班级学生毕业设计（论文）答辩资格

审查工作，办公室汇总。 

六、毕业设计（论文）成果归档 

1．财会系于 5月 6 日前上交毕业设计（论文）成果归档资料。 

2．初定于 5 月 10 日下午 14:00 在分院会议室召开答辩委员

会会议，审定毕业设计（论文）总评成绩。 

七、毕业设计（论文）注意事项 

1．毕业设计（论文）应结合专业、企业实际选题，以应用性

课题为主。 

2．指导教师应防止学生抄袭，对于毕业设计（论文）明显抄

袭的，指导教师应予以制止；答辩教师发现学生有明显抄袭情况

的，有权取消其答辩资格。 

3．指导教师不得直接参与所指导学生的答辩工作。 

4．2016 届毕业设计（论文）指导记录、答辩记录、评审表及

格式规范以财经学院版《毕业设计（含毕业实践）学生手册》（第



 

1 版）为准。 

5. 学生因故不能准时参加答辩的，应书面提出申请并经毕业

设计领导小组批准，无故不参加毕业答辩的，成绩评定为不及格。 

 

附件：2016 届财经学院毕业设计答辩分组安排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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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 

2016 届财经学院毕业设计答辩分组安排 

一、答辩时间 

公开答辩时间：2016 年 4 月 23日 上午 8:30开始 

公开答辩地点： J4-102 

分组答辩时间：4月 23日、4月 24日两天 

二、答辩分组与答辩地点  

每小组的第一人为答辩小组组长（带*号）   

第一组：柏景岚*、戴沂男 

地点：太湖校区 J2-409-2 室 

柏景岚主答辩（14 人） 

何露婷、沙  雯、侍玉琪、王  静、王  菊、王立慧、王巧

云、翁婷婷、吴诗慧、吴烨灵、湘梦婷、徐敏惟、徐  逸、

许冯郑 

戴沂男主答辩（10 人） 

严雅静、杨俊文、杨  阳、殷  姣、张  俊、张立媛、张田

田、黄宇杰、郑佳琪、周  淼 

 

第二组：蒋宏成*、印建兵 

地点：太湖校区 J2-411 室 

蒋宏成主答辩（14 人） 

骆俊学、缪依桐、潘  芸、任凤君、任 佳、任益逸、盛 超、



 

时莹莹、王  菲、王  瑶、吴 楠、吴旭红、夏  瑾、谢晓昀 

印建兵主答辩（12 人） 

胥明珠、徐雪芹、杨家英、易素梅、俞雪松、袁逸敏、张丹

丹、张庆颜、张雪岩、周  杰、周梅梅、周鑫怡 

 

第三组：马  晶*、陈敏玉 

地点：太湖校区 J2-406-2 室 

马  晶主答辩（14 人） 

王诗萍、王  琰、王  颖、吴利利、吴  云、向珊珊、肖  玥、

徐秋霞、许颖超、薛进蒙、尤  杰、于之苗、俞  婷、袁赢

博 

陈敏玉主答辩（12 人） 

张春燕、张  凡、张佳佳、张  珣、张益凡、周  萍、朱晓

婷、朱艳玲、朱燕雷、朱怡丹、朱逸笑、祝  敏 

 

第四组：俞红梅*、张  玲 

地点：太湖校区 J2-406-1 室 

俞红梅主答辩（14 人） 

朱  磊、朱祯珏、宗玉梅、赵  宁、鲍蒙恩、曹  畅、陈娇

娇、陈悦铭、狄  扬、葛艺培、顾安琪、顾  婷、韩春阳、

郝  晶 

 



 

张  玲主答辩（12 人） 

花晓倩、黄  陈、黄  倩、黄  芹、李海圆、李梦文、李秀

薇、刘美君、刘晓磊、陆玲玲、吕玉梅、梅立强 

 

第五组：蒋红华*、王晨霞 

地点：太湖校区 J2-407 室 

蒋红华主答辩（14 人） 

蔡静逸、曹青悦、陈焱闻、戴雨扬、杜雨婷、高  山、高  珊、

葛炫熙、顾秋芳、韩  倩、郝  宁、何静静、何雁琳、侯  阳 

王晨霞主答辩（11 人） 

胡峻豪、华隽一、黄丹华、李  晶、李  宇、李  煜、刘  霄、

陆小敏、周  钰、朱晨晨、诸宏鑫 

 

第六组：成康康*、谢国萍 

地点：太湖校区 J2-405 室 

成康康主答辩（12 人） 

韩  丽、景  悦、包黎丹、包志成、曹智敏、陈  晨、陈  鑫、

邸雪芬、龚  艳、何  群、洪梦雪、花静怡 

谢国萍主答辩（12 人） 

蒋  敏、蒋雪敏、李金芝、李  欣、梁  坚、刘  认、刘淑

媛、刘晓军、刘  颖、卢玲燕、马  茹、莫于婷 

 



 

第七组：华雅琴*、李肖夫 

地点：太湖校区 J2-402 室 

华雅琴主答辩（12 人） 

花晓倩、黄  陈、黄  倩、黄  芹、李海圆、李梦文、李秀

薇、刘美君、刘晓磊、陆玲玲、吕玉梅、梅立强 

李肖夫主答辩（14 人） 

徐  欣、薛婷、杨慧丹、杨宗翰、殷  鸿、尹锡芳、袁  璐、

张丽丽、张心雁、周佳莹、周明燕、朱浩楠、朱俊瑞、朱 芹 

 

第八组：李梅泉*、黄  蓉 

地点：太湖校区 J2-404 室 

李梅泉主答辩（12 人） 

陈继超、仓俊豪、陈  辰、陈春艳、陈  杰、崔嘉琦、邓雯

婷、戈穆芬、顾永菲、管一鸣、韩  欣、何淼淼 

黄  蓉主答辩（12 人） 

华新吉、华  夷、简聪慧、蒋  赟、晋傅蓉、李  玲、雷胜

兰、刘  深、刘  艺、陆  莹、马志斌、倪  琼 

 

第九组：余臻蔚*、侍冰冰 

地点：太湖校区 J2-408 室 

余臻蔚主答辩（12 人） 

彭倩茹、彭胤熹、阙圣超、申佳琰、宿景伟、孙成阳、汪  倩、



 

王  莉、王巧丽、王施展、王  颖、王自华 

侍冰冰主答辩（12 人） 

魏  巍、吴梦淇、吴  瑶、徐亚倩、许文博、杨  东、姚  雪、

於晨烨、张文、张玉敏、张展坤、赵成蒙 

 

第十组：吴启高*、何新科 

地点：太湖校区 J2-403 室 

吴启高主答辩（12 人） 

陈艳雯、陈  燕、陈云云、仇颖颖、丁  辰 、范本兰、方  璨、

龚谦惠、管思文、强丽心、郑碧杰、刘萍萍 

何新科主答辩（12 人） 

冷霄莉、李  丹、李芳、李贵春、李  媛、毛媛媛、邵  明、

施玉兰、孙莉莉、王晗星、王佳、王巧巧 

 

 

 

 


